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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時間：民國 103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 19：00~21:00 

地點：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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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IMC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議程 

一、 日期：民國 103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四) 

二、 時間：下午 17：30 報到，18：00-19：00 用餐，19:00-21:00 開會。 

三、 地點：饌巴黎大飯店竹北會館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 181 號 2 樓) 

四、 主席：主席：潘東豫  司儀：林坤鴻(代理秘書長)  記錄：王岳瑞 

五、 出席：潘東豫、謝昌寶、劉盈欒、曹孟淳、林懷亮、趙仲勳、張堂軒、劉義磊 

陳莉容、鄭詹成、張少滕、彭肇財、賴加婣、賴重佑、王昭元、林文祥、 

謝議德、蕭卲錚 

六、 列席：陳美仁、鄒立本、林坤鴻、張曉筠、盧偉岸、陳慶文、李秋燕、呂紹文 

周宇倫、曾清美、林文秀、劉帄、陳峰憲、黃恆星、張昇正、劉康壎、 

賴瀅如、唐明良… 

七、 報告出席人數：應到 18 人，實到     人。 

八、 主席宣佈開會，並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九、 主席致詞 

十、 陳美仁創社長致詞 

十一、 輔導社長致詞 

十二、 秘書處報告 

(一) 宣讀第一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二) 財務長報告 10 月份財務收支狀況，請參閱附表一、附表二。 



十三、 討論提案 

(一) 案由一  提案人：例會規畫理事-曹孟淳 

案由 

1. 民國 103 年 12 月份及 104 年 1 月份講師人選及講題討論案，

請參閱附件一。 

2. 第三屆月例會預訂司儀、接待及紀錄人選擬定案，參閱附表

三。 

3. 第三屆社友準時獎確認案。 

說明 由例會規畫理事曹孟淳說明。 

決議  

(二) 案由二  提案人：全國事務理事-賴重佑 

案由 民國 103 年 12 月份友社交接。 

說明 
1. 由全國事務理事賴重佑說明，請參閱附表四。 

2. 友社年會預訂輪值表擬定案，請參閱附表五。 

決議  

(三) 案由三  提案人：工商觀摩理事-林懷亮 

案由 民國 103 年 12 月 12 日工商觀摩參訪。 

說明 由工商觀摩理事林懷亮說明，請參閱附件二。 

決議  

(四) 案由四  提案人：經營研究理事-彭肇財 

案由 12 月份經營研究講師人選、講題及時間討論案。 

說明 由經營研究理事彭肇財說明，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  

 



(五) 案由五  提案人：康樂活動理事-鄭詹成 

案由 11/29、11/30 露營活動時間更動討論案。 

說明 由康樂活動理事鄭詹成說明。 

決議  

(六) 案由六  提案人：第一副社長-謝昌寶 

案由 社務革新推動計畫暨社務收支管理辦法 

說明 

1. 為因應未來社務發展，建構本社競爭優勢，達成社務規畫的

全面化、權責區分的制度化、社務執行的制度化並建立標準

SOP。 

2. 由社長特助唐明良說明，請參閱附件四~六。 

決議  

 

十四、 臨時動議 

十五、 自由發言 

十六、 宣讀本次會議記錄 

十七、 結論 

十八、 主席宣布散會 
  



   摘                              要 本月金額 累計金額 預算 達成率

1.年社費收入

彭肇財、鄒立本、劉盈欒、張曉筠、謝議德

謝昌寶、林懷亮、王昭元、李秋燕、林壯成

黃怡聖、趙仲勳、賴瀅如、唐明良、梁政炎

汪晨暄、陳峰憲、劉康壎、劉燕飛、林坤鴻

陳慶文、劉義磊、劉    平、張堂軒、陳美仁

潘東豫、林文祥、鄭詹成、刑有敬、周宇倫

牛豫珍、宋智達、林煌鈞

33人*12,000=396,000

396,000 396,000 1,200,000 33%

2.入社費收入 周宇倫、賴瀅如、牛豫珍   3人*5,000=15,000 15,000 15,000 150,000 10%

3.樂捐/活動收入 梁政炎60,000、楊炤文6,000、李秋燕5,000 71,000 71,000 0 #DIV/0!

4.廣告費收入
林坤鴻5,000、黃恆星5,000、謝昌寶20,000、

張堂軒5,000、陳美仁30,000、李秋燕10,000、

趙仲勳5,000、梁政炎10,000、曾清美5,000
95,000 95,000 200,000 48%

5.來賓餐費收入 0 0 0 #DIV/0!

6.利息收入 10月份利息 504 504 3,500 14%

合計 577,504 577,504 1,553,500 37%

人事支出 秘書薪資10/5開始 25*400=10,000 10,000 10,000 156,000 6%

行政支出

交接年會18,399、郵寄全國年會背心+聘書222、

原子章(常務監事)150、10/5交接便當25*100=2,500、

市內電話線施工1,000、證書框30*150=4,500、名牌

套784、小錦旗8,000、手續費10

35,565 35,565 191,400 19%

次團支出 0 0 17,000 0%

例會節目 0 0 219,740 0%

社刊編輯
交接特刊500本*115=57,500、名片印刷23人*360(三

盒)=8,280
65,780 65,780 223,000 29%

工商觀摩 0 33,160 0%

公共關係 0 0 30,000 0%

社友發展 0 0 30,000 0%

親善敦睦 10月份慶生蛋糕1,100 1,100 1,100 35,000 3%

康樂活動 0 88,000 0%

創新創業 0 0 18,540 0%

經營研究 0 0 36,000 0%

學術研究 0 0 5,000 0%

全國事務

交接各社贈送花籃13盆*800=10,400、胸花27朵

*200=5,400、司儀桌桌花1*1,500=1,500、長官桌桌花

1*2,000=2,000、交接餐費+試餐費=148,220、交接飲

品7,200、全國年會補差額4,400、手續費30*2=60、

錄影費用10,000、音響設備8,000

197,180 197,180 388,000 51%

國際事務 0 0 10,000 0%
資訊

發展

部

資訊規劃 0 0 19,500 0%

預備金 0 0 53,160 0%

活動樂捐支出 0 0 0 #DIV/0!

合計 309,625 309,625 1,553,500 20%

267,879 267,879 0

1,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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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累計結餘

本期結餘

社長：潘東豫                       常務監事：林文祥                       財務長：張曉筠                           製表：王岳瑞                

新竹  I.M.C.  第三屆 十月份社務會計收支月報表

103年10月01日至103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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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科                   目 金        額 科                   目 金        額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零  用  金 -                            應付費用 10,000                  

    庫存現金 94,856                       暫  收  款

    銀行存款-活儲 230,501                 

    銀行存款-定存 500,000                 

    應收票據(103.12.31) 12,000                  

      流動資產合計 837,357                       流動負債合計 10,000                  

固定資產 41,500                 累積盈餘

    第一屆累積盈餘 748,033                 

    第二屆累積盈餘(暫訂) (131,055)

存出保證金 16,000                     本期盈餘 267,879                 

      累積盈餘合計 884,857               

    資產總計 894,857               負債及累積盈餘總計 894,857               

備註:

1.固定資產分別為相機16,500元及筆電25,000元。

2.存出保證金係豐邑京站會議室一年期押金為16,000元。

新竹 I.M.C 第三屆社務會計

資產負債表

103年10月31日

資                   產 負    債    及   累   積   盈    餘

社長：潘東豫        常務監事：林文祥            財務長：張曉筠             製表：王岳瑞                

附表二



附件一 

2014 年 12 月份專題演講暨講師介紹 
 

時    間：2014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四) 

講    師：楊國珍  茶二指故事館館長 

講    題：  

綱    要： 

學    歷：彰化高商 

   勤益工專工業工程與管理 

現  職： 茶二指故事館館長 

獲獎紀錄：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7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7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金萱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7 年冬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7 年冬季比賽茶 凍頂金萱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8 年冬季比賽茶 凍頂金萱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88 年冬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91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92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93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南投縣茶商業同業公會 94 年春季比賽茶 凍頂烏龍茶組 特等獎 
 

品牌簡介 : 

「把台灣茶帶向全世界」，是長順百年來的經營理念，透過「茶二指故事館」的

成立，希望體現台灣獨特的溫厚人情，展現蘊含豐厚親情的父道傳承、以及台灣

傳統的茶道文化和開創精神。長順製茶百餘年，今年開始賣手指，希望為台灣茶

業開創嶄新的一頁。 

 

  



附表三 

新竹 IMC 

第三屆例會規畫~司儀、接待及記錄輪值表 

日期 名稱 主席 司儀/記錄 接待(該組全體成員) 

103 年 10月 05日(五) 月例會 潘東豫   

103 年 11 月份 
暫停一次 

(全國年會) 
潘東豫   

103 年 12月 18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1 月 15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3 年 2 月份 
暫停一次 

(春節) 
潘東豫   

104 年 3 月 19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4 月 16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5 月 21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6 月 18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7 月 16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8 月 20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104 年 9 月 17 日(四) 月例會 潘東豫   

 

 



附表四 

嘉義 IMC 第 35 屆年會(2014/12/06 星期六)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1 潘東豫  男 社長  7     

2 劉盈欒 女 二副  8     

3 林坤鴻 男   9     

4 盧偉岸 男   10     

5 陳莉容 女   11     

6     12     

基隆 IMC 第 29 屆年會(2014/12/13 星期六)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1 潘東豫 男 社長  9 賴重佑 男   

2 陳美仁 女 創社長  10 王珮菁 女   

3 陳潤洋 男 輔導社長  11 林懷亮 男   

4 謝昌寶 男 一副  12 彭肇財 男   

5 陳淑華 女 一副夫人  13 賴瀅如 女   

6 劉盈欒 女 二副  14 李秋燕 女   

7 林坤鴻 男 總幹事  15 林娟娟 女   

8 林文祥 男   16 王岳瑞 女   

南瀛 IMC 第 18 屆年會(2014/12/20 星期六)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1 潘東豫 男 社長  7 陳淑芬 女   

2 陳美仁 女 創社長  8 陳莉容 女   

3 劉盈欒 女 二副  9 姑爺 男   

4 林坤鴻 男   10 林懷亮 男   

5 林玉鳳 女   11 賴瀅如 女   

6 盧偉岸 男   12     

台南 IMC 第 47 屆年會(2014/12/21 星期日)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NO 姓名 性別 職位 素食 

1 潘東豫 男 社長  7 陳淑芬 女   

2 陳美仁 女 創社長  8 陳莉容 女   

3 劉盈欒 女 二副  9 姑爺 男   

4 林坤鴻 男   10 林懷亮 男   

5 林玉鳳 女   11 賴瀅如 女   

6 盧偉岸 男   12     



附表五 

新竹 IMC 
第 1 屆友社年會(社長交接)輪值表 

友   社 年會日期 地    點 固定出席名單 
輪值理監事、 

主委或社友名單 

嘉義社 12/06（六） 中興路海宴滿福樓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基隆社 12/13（六） 長榮桂冠酒店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南瀛社 12/20（六） 
帝寶公司新營廠 H

棟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台南社 12/21（日） 東東宴會式場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台北社 01/10（六） 尚未公布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彰化社 04/11（六） 尚未公布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桃園社 05/01（五） 尚未公布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台中社 06/26（五） 尚未公布 

潘東豫、謝昌寶 

劉盈欒、鄒立本 

林坤鴻、賴重佑 

 



附件二 

第三屆第一次工商觀摩 

一、 時間：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 08:00-18:00 

二、 集合時間：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 08:00 

三、 集合地點：新竹縣政府前廣場 

四、 費用：社友$     /來賓$      

五、 行程： 

雄崎股份有限公司→嘉彰股份有限公司→用餐(甲大鴻)→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時間 行程 備註 

08:00-08:20 集合 新竹縣政府 

08:20-09:00 車程  

09:00-10:30 參訪 雄崎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55 車程  

10:55-12:10 參訪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12:10-12:20 車程 前往餐廳 

12:20-13:20 用餐  

13:20-14:00 車程  

14:00-16:00 參訪 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第三屆第一次工商觀摩參訪公司簡介 
[雄崎股份有限公司] 

雄崎電梯成立於 1988 年，26 年來我們始終以熱情的心，追求卓越品質，用嚴謹的態度，創造更先進的電梯產品；
為了邁向永續經營的目標與追求更高的科技力，雄崎電梯不斷地致力於無機房電梯、客梯與貨梯的研發，領先業
界投入巨資，打造無機房電梯試驗塔，未來我們將持續投入高速、高載重無機房電梯室研發。創造更適於現代化
住安與商用建築環境的創新電梯產品。 

秉持「服務、品質、研發、信譽、短交期」五大理念，雄崎電梯已是台灣精品的代名詞，產品的技術與品質已超
越國際水準，系列產品榮獲多項國際性專業認證，銷售量每年不斷地成長， 
產品行銷世界各地享譽國際，近年來出口總額已領先同業，屢創新高，並贏得國內外業界的讚揚及信賴。做為專
業電梯製造服務商，雄崎電梯本著人性化、舒適化的精神，從研發、製造、生產到服務，矢志領導業界時尚潮流。 

[嘉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 

創立於 1985 年，為金屬沖壓之專業製造商，主要產品應用於光電、資訊及通訊等

內外部金屬沖壓零部件及相關精密沖壓模具設計與製造。 

客戶 

全球前五大之台系、日系與韓系面板、背光模組及資訊系統等光電及資訊電子製造商。 

據點 

集團生產聚落主要位於：台灣(桃園廠)、長江三角洲供應鏈 (蘇州、寧波及南京)與珠江三角洲供應鏈(東莞、佛

山)設立營運據點。 

[宏亞巧克力共和國] 

宏亞食品自民國六十五年以來創立「77 乳加」，已走過三十六年的歷史，一直以「誠信、創新、品質、服務」為

我們的企業經營理念。面對國內外食品界激烈角力，宏亞食品以經營者前瞻的視野，「創新」的企業精神，從擅

長的巧克力產業，跨足觀光服務產業，延續巧克力的精神與故事，成立亞洲第一座巧克力博物館─「巧克力共和

國」。 

巧克力共和國提供巧克力文化、知識、歷史並結合觀光旅遊，期許成為寓教於樂的巧克力殿堂，台灣最新地標。

「巧克力共和國」冀盼以共和國概念，成為世界甜蜜記憶點，成為國際市場追求永恆的亮點。 

座落於八德的巧克力共合國，以現代簡約線條，置入大量源自巧克力的創意概念，並融入基礎綠能、與環保概念，

外貌猶如一顆被扒開、融出巧克力漿的頂級手工巧克力。 

由海生館的建築團隊、花博舞蝶館營造團隊共同打造，將傳統的巧克力美味，以現代的精進建築工法真實的呈現

於大眾面前。 

http://www.yusaki-ev.com/advant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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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變動的脈絡   運籌帷幄 

    從台灣看世界  找尋事業第二春 
  狄更斯的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和煦的春天，也是酷寒的冬天。」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一切都在「改變中」「進行中」「行

動中」，當整個世界，整個社會，呈現「唯一的不變就是不斷地變動」時，要如何面對這個時代

的考驗，甚至如何引領趨勢，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時代，恐怕不只是政府與企業的課題，而是所

有人的課題了！ 

  區域經濟與全球化造成緩衝區的喪失，昨日的成功法則，可能是

今天失敗的主因。優勢與劣勢，危機與轉機，往往同時並存，全世界

不管是自然環境或社會結構的改變速度，競爭與壓力急遽加大。 

  當所有外在的一切將不再可以憑藉，你的專業，也許忽然被淘汰

連屍骨殘屑都不可得；你上班的公司也許一夕之間會被另一個公司併

購，引以為傲的公司品牌忽然再也與你無關；年初積極擴張的集團，

年底就破產拍賣…‥這是一個令人迷惘的時代。 

  未來的世界會是個愈來愈複雜的有機體，如何與人合作，具有開放的胸襟及彈性的作法，

將會愈來愈重要。正因為這是個不確定的時代，既然現在什麼都還不確定，未來也不確定，這

也表示我們可以做一點事，讓未來往好的方向改變、轉型或改善，我們沒有辦法影響或改變，

但我們可以緊緊跟隨，創造商機、挑戰未來! 

2015 年 全球趨勢投資決策分析 

 從政治與經濟大架構看世界脈動 

 大國崛起與殞落 權力新格局 

 大時代小故事 環環相扣 

 

 未來的趨勢與台灣產業發展定位 

 2014 經濟大迷航 

 運用不可抗拒的趨勢  機會與未來 

 主講者： 劉偉中 Brandon  

 經  歷：華宇企管顧問 桃竹苗區 副總 

外商控股公司 產業分析部 副總

2015 年 全球趨勢投資決策分析 

SuperMax 持續、獲利、倍增創造豐盛富足人生 



附件四 

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社定名為「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英文名為「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uncil, Hsinchu Chapter」，簡稱「新竹 I M C」，以下簡稱「本社」。 
第 二 條：本社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 三 條：本社宗旨為：增進工商界人士之友誼，建立互助合作之精神，研究與進修工商經

營管理上之各項問題，培養健全人格與領導才能，支持社會福利事業。 
第 四 條：本社以新竹縣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五 條：本社社址設於中華民國新竹縣。 
第 六 條：本社之任務： 

一、 本社每月依例舉行一次月會並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使能增進工商界人士之
友誼，建立互助合作之精神。 

二、 本社以不定期舉辦研究會與座談會，藉以研究與進修各種工商業經營管理
上各有關之問題。 

三、 經常舉辦各種公益活動，以培養健全人格與領導才能，並支持社會福利事
業。 

第二章 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 七 條：凡贊同本社宗旨，具備下列資格者，填具入社申請書由本社理事及社員各一人以
上之推薦，經理事會之審核通過者，並繳納社費宣誓為本社社員。 
       一、年滿 25 歲設籍或服務於本縣，並具有行為能力者。 
       二、曾參加本社常會活動三次以上者，至少含一次月例會活動)。 
第 八 條：社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社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社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九 條：社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 死亡。 
二、 喪失社員資格者。 
三、 經社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 條：社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社申明退社（戶籍遷出者或事業轉移他處者）。 
第十一條：本社社員經出社或退社，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二條：本社社員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參加本社會議、各項活動之權利。 
第十三條：本社社員有出席社員會議、遵守本社章程各項決議及繳納社費之義務。 
第十四條：本社社員如有違背第十三條之情事者，經出席社員大會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得以除名。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五條：本社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社員大會閉會期間代
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六條：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社費、常年社費、事業費及社員捐款。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劃、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社員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 與社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之議決。 

第十七條：本社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三人，每年由社員大會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理事、監事之當選名次，依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同時得選出候補
理事三位、候補監事一位。 
第十八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議決社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 審定社員之資格。 
三、 選舉及罷免社長、副社長。 
四、 議決理事、副社長或社長之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本社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任一人為社長，
其中二位常務理事以得票數之多寡分別為第一和第二副社長。社長對內綜理社務，對外代表
本社，並擔任社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社長應視社內需要到社辦公，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應指定第一或第二副社長一人代理，不能指定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廿一條：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社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第廿二條： 理事、監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社長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但理監事連
任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二，以得票多寡順序為準。理、監事任期自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之
日起計算。 
第廿三條：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廿四條：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社員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五條：本社一切社務及服務計劃由理事會計劃與執行，但有關選舉、經費、籌款等事宜，
應提請社員大會通過方得執行。 
 
第廿六條：本社理事會下設秘書長、秘書及各種小組長，其人選由社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
請之。 
第廿七條：基於本社社務需要，得聘請顧問若干名，上屆社長為本社輔導社長。 
第廿八條：本社社員應繳納本社年費，但入社時應繳入社費外並需繳納該年度所餘月份數比
例之當年年費。（由入社當月起算） 
第廿九條：由友社轉入本社或跨社之社員得免繳納入社費，但仍需繳納轉社當年全年度之年
費，於下半年度轉社者，需繳納半年度年費。 
第三十條：本社得接受社員之捐贈。 

第四章 社員會議 

第卅一條：本社會議分常年社員大會、臨時社員大會及理事會、監事會、特別研究會、座談
會。 
第卅二條：常年社員大會每年舉辦一次，臨時社員大會及特別研究會得視實際需要酌情舉辦。 
第卅三條：本社社員大會由社長召集主持，但社長請假時得由副社長代理之。 
第卅四條：社員大會之決議，以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社員之除名處分。 
二、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團體之解散。 
六、 其他與社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卅五條：理事會每一個月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召集之，監事會每一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第卅六條：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
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卅七條：本社應於召開社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
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會議紀錄應於閉會後卅日內函報
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卅八條：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一、 入社費：社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5,000 元。 
二、 常年會費：新台幣 12,000 元。 
三、 事業費。 



四、 社員捐款。 
五、 委託收益。 
六、 基金及其孳息。 
七、 其他收入。 

第卅九條：本社會計年度自每年元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四十條：本社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劃、收支預算表、員工待
遇表，提社員大會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年度開始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本社每年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
會，提社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四十一條：本社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
體所有。 

第六章 總則 

第四十二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本社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四十四條：本章程經由社員大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 

新竹 IMC 文化與我們的約定 

(2012.11.28 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一、 各屆社長結餘款轉下屆時，若需動用，則需經理監事會提案，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且經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始可動支。 

二、 各屆理監事需繳納理監事會基金，基金供理監事會議、理監事聯誼等支用於理監事活

動上。 

三、 社友婚喪喜慶：社友慰問金（禮品）部分 300~500 元，社友事業開幕時提供花圈一對，

喜事禮金 2000 元，喪事奠儀 2100 元（以上皆由社費支出）。喜事公包 1000 元，攜帶

一位眷屬公包 1600 元。喪事公包 500 元。 

關於社長交接：桌數計算各友社一桌（12 桌）＋新竹社 X 桌（依社友人數定桌）

＋來賓一桌＋接任者親朋一桌、每桌二瓶飲料、現場場地佈置、音響等，以上由社費支

出。除此外，其餘應由接任者自行負擔。



  附件五 

 

新竹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社務革新推動計畫 

一、 主 旨 

為因應未來社務發展，建構本社競爭優勢，達成社務規畫的全面化、權責區分的制度化、社務執行的管

制化，以達:1)保障社友之權益與維護發揚 IMC 社團品牌、2)參加 2015 年 IMC 創新競賽有關社務創新類之目

標。 

 

二、 依 據 

(一) 2014/11/13 第三屆幹部訓練講習，講師諮商本社社務缺失報告 

(二) 2015IMC 創新競賽辦法，有關社務創新相關規定 

三、 說 明 

新竹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以下簡稱 IMC)自民國 2012 年 10 月創社以來，今年邁入第三屆。籌設過程中，

受母社(台中社)梁理事長與諸前輩先進之全倍資源供應，以及陳美仁創社長之出錢出力，逐漸茁壯成長，深

獲諸先進社之好評。 

惟在發展過程中，不免仍有些許社務上的問題出現，使得 IMC 面臨未來社務推動之缺憾，其中，問題諸

如：社務基金控管、社員繳費制度、次團之權利與義務規範、社團財務制度之建立、交接作業與規範、以及

社團組織結構中的指揮鍊路等事項，均亟需進行社務之再造與革新，使未來社務推動可以永續經營。 

有鑑於此，為了能夠因應社團內部環境所引發的問題，故擬配合母社經驗與指導的協助規畫，結合新竹

IMC 各社友的專業資源，希冀透過本計畫的規劃，建構本社社務推動的專案小組，使 IMC 宗旨得落實、社務

推動有次序、社友權益有保障，達到本社虛心學習與踏實前進之年度目標，強化本社在新竹地區社團的競爭

優勢。 是故，本計畫擬依據下述方向為依據： 

(一)社務章程革新，針對問題提出改革建議； 

(二)財務控管機制與作業之建立，使財務作業具公正公開透明之機制； 

(三)有效運用母社專業暨本社社友資源，協助達到社務創新之目標。 

四、 辦   法 

本計畫實施計畫，擬分為兩個專案小組與一個目標： 

(一) 社務章程革新組：負責研擬分析 IMC 組織章程，就現階段之問題，進行評估研究，並提出修改草案

建議，作為建構本社未來社務發展之基礎； 

(二) 財務作業革新組：負責研擬分析社團財務管理機制，針對目前社務有關財務之問題，結合母社專業

資源，解決本社財務作業的問題。 

(三) 社務推動標準化(目標) 

透過前述兩個小組之研究，使未來 IMC 可以達到作業標準化，文書資料標準化，電子檔案歸檔及異

地備援標準化，以及資訊公開標準化之目標。 

五、 專案組織編制 

本計畫係依據本社面臨之問題為關鍵，按「虛心學習、踏實前進」年度主題，規劃社務革新有關團隊組

織與人員配置計畫。社務改革推動專案編制圖，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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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步驟 

依據前述專案組織編制圖，有關專案實施步驟，擬說明如下： 

(一) 由社長負責整體專案推行，責成一副與二副分任兩社務與財務革新召集人，負責研擬草案；秘書處

負責全案進度之掌握與協調，隨時向社長報告進度與執行情形； 

(二) 按本社組織編制，革新小組成員之組成，係由一副與二副督導之相關理事組成，負責蒐集相關資料，

進行分析研究； 

(三) 由本社監事分任兩組之監察人，以及本社常務監察人綜理總監察之職務等，負責控管進度與修訂/

創新意見之諮詢； 

(四) 敦請專精之社長特助分任兩組之督導，職負意見諮商、專業諮詢，專案進度品質掌控與整合之責； 

(五) 特敦聘母社前社長/聯合會工經會主委許明衛主委與本社創社長為總顧問，職司草案最終審核。 

(六) 最終審核完畢後，送請秘書處公示全體社友並徵求修訂意見； 

(七) 全案以 12 月 18 日理監事會為 D日，完成法定程序公佈實施。 

七、 控管時程表 

 11/27 12/04 12/11  12/15 12/18 

1.團隊組成      

2.草案研析      

3.呈送顧問      

4.秘書處公佈      

5.完成立法      

八、 人員編制 

人員編制原則以秘書處、兩位副社長與本社各理事組成。 

九、 執行時程 

依據前述控管時程表，全案應於 12 月 18 日月例會為審核立法完成之日 



 附件六 

新竹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社務收支管理辦法(草案)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本社為社務永續發展暨社務收支等作業有依據可遵循，特制定本辦法以供遵守。 

第二章社務預算編製作業 

第二條：預算編製應秉持量入為出、專款專用及收支帄衡之原則，另次級團體活動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社

務補助為象徵性。 

第三條：預算編製內容應包括收支項目、明細收入及費用項目、編製基礎及預算金額等欄位﹔收支項目依社

務組織系統表逐項編製。 

第四條：即將接任之社長召集理監事(含秘書處幹部)籌備會議，參酌以前各屆社務實際收支情形並考量未來

一年社員拓展預測、廣告費收入、各委員會未來工作計劃等，予以完成「社務收支預算表」(附件一)

之編製作業。 

第五條：經理監事(含秘書處幹部)籌備會議決議之「社務收支預算表」(附件一)，需提交社員大會決議通過

並呈送縣市政府社會處。 

第六條：理監事聯席會議應針對預算收入及預算支出之執行率予以檢討，並作適當之因應措施。 

第三章社務收入作業 

第七條：本社之社務收入來源如下： 

1.入社費：社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 5,000 元。 

2.常年會費：新台幣 12,000 元，年度中入社者，年社費之繳納則依月份比例計算之。社友辦理保留

社籍者，則繳納新台幣 3,000 元(即常年會費之四分之一)。 

3.樂捐/活動收入：舉凡社友對社務各項活動之贊助款及講師之樂捐收入等，但不包括宴客之款項。 

4.廣告費收入：係月刊廣告收入。以封底新台幣 30,000 元(當屆社長)、封面裡新台幣 25,000 元(第

一副社長)、封底裡新台幣 20,000 元(第二副社長)、其餘 A4 頁次之廣告一面新台幣 10,000 元、

其餘 A4 頁次之廣告半版新台幣 5,000 元為原則。 

5.來賓餐費收入：舉凡尚未入社之來賓參加本社月例會活動並用餐者，收取餐費新台幣 500 元。 

6.利息收入：係本社資金存放於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所產生之利息收入。 

若收取上述 1~5 項之收入時，秘書處應開立一式三聯之「收據」(附件二)，並於收據中勾選正確之

收入類別，同時將第二聯：繳款人收執聯(紅)予繳納者，嚴禁開立虛假之贊助或樂捐收據供他人逃

漏稅。 

收取上述 1~5 項之收入(含現金及票據)，應於三日內送存往來銀行。 

第八條：秘書處應積極向社友收取常年會費，儘可能於三個月內收齊，至遲不應拖欠超過 6 個月，逾 6 個月

時，秘書處應郵寄正式之社費催繳通知予社友。 



第九條：若有講師將演講費樂捐予本社時，收支不得直接互抵。 

第十條：秘書應檢附各項收入收據之第三聯：會計聯(綠)並據以編製「現金收入傳票」(附件三)呈核財務長、

秘書長、常務監事及社長。 

第四章 社務支出作業 

第十一條：秘書處聘雇秘書協助社務工作所發放之薪資、支付社友參加友社活動之交通補助款等，應請領款

人於「現金支出傳票」(附件四)及補助名冊中簽名。 

第十二條：禮聘講師演講及辦理研討會所支付之講師鐘點費，應請講師於「講師費支出單據」(附件五)中填

寫相關基本資料。依「所得稅法」第 4條 23 款之規定：個人稿費、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

畫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免納所得稅，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八萬元為限。 

第十三條：秘書薪資及講師鐘點費等，應於次年度一月底前辦理年度各類所得申報作業，開立各類所得扣繳

暨免扣繳憑單。 

第十四條：次團成立當年度由社務補助新台幣 5,000 元，以後年度則不予以補助之。 

第十五條：購置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5,000 元者，應帳列「固定資產」科目項下，財產金額未超過新台

幣 5,000 元者，得直接予以費用化入帳。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1,000 元者，應列入「財產清

冊」(附件六)列入保管。 

第十六條：購置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5,000 元者，應帳列「固定資產」科目項下，固定資產正常使用年

度期間，不需提列折舊，於不堪使用並應予以報廢時，應提交待報廢清冊經理監事聯席會決議通

過後，予以正式除帳(借：歷屆累積盈餘，貸：固定資產)。財產金額未超過新台幣 5,000 元者，

得直接予以費用化入帳。財產金額超過(含)新台幣 1,000 元者，應列入「財產清冊」(附件六)列

入保管。 

第十七條：遇社友有婚喪喜慶時，請依「婚喪喜慶標準」(附件七)辦理並動支。 

第十八條：本社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代表參加友社年會，其交通宊排、交通補助暨誤餐與住宿之辦理方式，

請依「參加友社年會交通宊排及交通補助暨誤餐與住宿規則」(附件八)辦理並動支，若有特殊情

形或需彈性調整者，由當屆社長裁定。 

第十九條：本社參加聯合會全國年會、訓練營之活動，其共乘交通費、保險費及誤餐費，得由社務經費負擔。 

第二十條：聯合會依本社呈報之社友人數而換算要求本社推派社友參與聯合會理監事會議，本社依每位理事

與監事應認捐金額而支付予聯合會之費用，由社務經費負擔。 

第廿一條：本社社友擔任聯合會理監事及下轄委員會之幹部，參加例行與非例行之會議，其交通費、住宿及

誤餐等費用，基於付出與學習之精神，由社友自行負擔為原則。 

第廿二條：本社因應聯合會全國年會特刊之廣告費分攤金額，得開放予全體社友刊登廣告於全國年會特刊，

若無人有意願刊登廣告時，則由當屆社長、第一副社長、第二副社長等順序刊登廣告，惟支付予

全國年會主辦社之廣告費用由實際刊登廣告者自行負擔。 



第廿三條：關於本社辦理年會暨社長與理監事幹部交接典禮，其相關費用之規範如下： 

費 用 內 容 負 擔 者 

卸任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之敘獎(含現

金、獎盃等) 
由卸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上任理監事暨秘書處幹部之當選證書及

木框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場地費、佈置費(含花籃、盆栽、桌花、

桌牌、帆布等)、錄影費、製作 DVD、音

響、胸花、慶生蛋糕、講師費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交接特刊之裝訂/排版/印刷、年度彩色廣

告頁之印刷、理監事及幹部之名片、邀請

函 

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務經費負擔 

餐費(母社 2 桌+其他各友社 1 桌+來賓 1

桌+接任者親朋 1桌+本社社友桌數，每桌

新台幣 5,000 元以內，及果汁、酒)與點

心茶水費 

左述費用內容由上任者(接任者)當屆社

務經費負擔，其餘應由上任者(接任者)

私人自行負擔 

外聘表演節目費用及表演者之餐費 由上任者(接任者)私人自行負擔 

致贈參加年會之本社社友、貴賓及友社代

表之伴手禮(含領帶及絲巾等) 

由當屆社長、第一副社長及第二副社長

等幹部及有意願之社友贊助，不得由當

屆社務經費支付 

第廿四條：各項支出之付款流程，應由承辦單位填寫「請款單」(附件九)，並檢附書寫本社全名及統一編號

之二聯式或三聯式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業人收據等，經初審、複審及決審後，

交付財務長統一於月底前完成付款(匯款或提領現金支付)，秘書依據付款內容編製「現金支出傳

票」(附件四)呈請審核及核准，並於支出憑證上蓋上「付訖」章。 

第廿五條：基於秘書處零星支出之必要性，財務長得交付定額零用金予秘書，秘書於每月底呈核零用金撥補

暨支用明細表予財務長審核並據以撥補零用金。 

第廿六條：各項收支應即時入帳，秘書依「現金收入傳票」(附件三)、「現金支出傳票」(附件四)及「轉帳傳

票」(附件十)(不影響現金及銀行存款增加或減少之交易)，據以編製「社務會計收支月報表」(附

件十一)及「資產負債表」(附件十二)，呈核財務長、常務監事及社長。 

第廿七條：本社得依社務收支實際需要，於往來銀行開立支票存款帳戶而使用支票支付各項社務支出。支票

應於左上角劃帄行線及於右下方註記禁止背書轉讓，以維支票使用之宊全性。 

第廿八條：銀行款項之提領及支票之印鑑樣式應包括社團公章、財務長章及社長章。社團公章及財務長章由

財務長保管，社長章由社長自行保管。取款條及支票得由秘書或財務長開立，經審核用印後，由

財務長至銀行辦理提領及匯款作業，支票則予往來廠商及受款人親自簽收或郵寄往來廠商及受款

人。 



第五章財物交接作業 

第廿九條：秘書處應於新舊任社長辦理交接典禮後之半個月內編製「財物移交清冊」(附件十三)一式七份(新

舊任社長、新舊任常務監事、新舊任財務長、秘書處各留一份)，會同至社館辦理財物移交作業，

交接內容應至少包括： 

1.財產清冊(含權鍊及印信)。 

2.社務會計收支月報表。 

3.資產負債表。 

4.傳票及其檢附之請款單及憑證。 

5.存摺、定存單、對帳單、支票。 

6.零用金、庫存現金。 

7.社團印鑑章。 

8.社務所有之電子檔案及理監事會議資料。 

9.其他社團所屬之必要財物。 

新舊任社長、新舊任常務監事、新舊任財務長應於「財物移交清冊」上簽名以示財物移交之完成

與確認無誤。 

第六章社務發展基金及準備金作業 

第卅十條：各屆社長之當屆總支出以不超過當屆總收入為原則，於超過時，應由當屆社長認捐補足。因特殊

情況(如承辦聯合會之吳主席高爾夫球賽、訓練營及全國年會等活動)需動用以前年度歷屆累積結

餘款時，則需經理監事聯席會提案，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時，

始得動支。 

第卅一條：以前年度歷屆累積結餘款，應由活期存款轉存為定期存款。該定期存款應改帳列「社務發展基金」

(資產類科目)，而歷屆累積結餘款應改帳列為「社務發展準備金」(其他負債科目)。 

第七章附則 

第卅二條：本管理辦法由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提交社員大會通過(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

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實施。 

第卅三條：本管理辦法日後如有未盡之事宜，頇增加、修改及刪除之必要時，由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通過

後，提交社員大會通過(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且經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實施。 

第卅四條：本管理辦法民國 103 年 11 月 27 日經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於民國 104 年 8

月 20 日提交社員大會通過。 

 

 


